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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云房金〔2026〕13 号

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提高购买
“好房子”、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等商品房

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的通知

各缴存单位和职工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“好房子”建设等工作部署要

求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，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，

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同意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购买“好

房子”、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等商品房有关公积金最高贷款额

度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购买我市按“好房子”标准建设的住宅项目、绿色建筑

按一星级及以上设计的新建商品房或装配式建筑项目新建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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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（以下简称公积金贷款）的，公

积金贷款额度可按我市公积金现行最高贷款额度上浮20%确定。

二、购买建筑面积在 144 平方米或以上的住房申请公积金

贷款的（含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），

单个缴存职工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可按我市公积金现行最高贷款

额度计算的基础上增加 20 万元，两个（或多个）缴存职工的公

积金贷款额度可按我市公积金现行最高贷款额度计算的基础上

增加 40 万元。

三、“好房子”住宅项目和装配式建筑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
认定信息为准。星级绿色建筑认定信息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

格书载明的信息为准。申请人同时符合我市多种可上浮（或增加）

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情形的，以其中最高可上浮（或增加）

的额度为上限，上浮（或增加）额度不重复累加计算。

四、当本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达到二级及以上等

级预警时，本政策暂停实施，待预警解除后自行恢复受理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3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1 年 3 月

9 日。本通知由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6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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